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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管理办法（试行）

第1条 为推进自动驾驶技术应用及功能型无人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具有龙岗特色的多场景应用示范区，规范有序开展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工作，结合龙岗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龙岗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开展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活动。
功能型无人车是指无驾驶座位、无驾驶舱、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低速电动轮式车辆，能够在无需人工主动操作的情况下，实现在道路上自动、安全行驶，可用于非载人的相关活动包括载物配送、无人清扫、移动零售、巡逻安防等。
道路测试是指在城市道路（不包括城市快速路）、区域范围内指定的路段，功能型无人车空载进行的自动驾驶功能测试活动。
应用试点是指以探索商业模式为目的，在城市道路（不包括城市快速路）、区域范围内指定的路段开展的无人车配送、环卫、零售、安防等服务试点活动。
第3条 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新能源汽车产业办公室）牵头，会同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岗大队、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各街道，成立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管理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统筹推进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应用试点相关工作，具体工作职责如下：
（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新能源汽车产业办公室）负责：1.总体统筹和协调；2.组织召开工作小组会议；3.代表工作小组，受理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应用试点申请，对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应用试点的安全性自我声明进行确认。
（二）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负责：1.配套设置开放路段及区域的标志、标线及其他必要交通安全设施；定期巡查、维护开放路段交通安全设施；2.定期向社会公布辖区内功能型无人车运行范围、运行时间及安全注意事项等信息；3.指导开展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道路交通环境复杂性和安全性评估工作。
（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岗大队负责：1.对相关主体开展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活动给予必要的指导与支持；2.处理功能型无人车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交通违法行为和事故。
（四）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对相关主体开展城市环卫、清扫活动进行业务指导与监督。
（五）各属地街道：对相关主体开展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活动给予必要的指导与监督。
第4条 除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及龙岗区政府指定的非公开道路外，支持相关主体按照《深圳市功能型无人小车道路交通运行环境影响评估指引（试行）》及本办法有关规定，向工作小组申请在龙岗区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路段、区域开展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活动。
第5条 申请在龙岗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开展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的主体，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或者多个独立法人单位组成的联合体；
（二）具备功能型无人车运营服务能力，其中联合体申请主体应当至少有一个单位具备功能型无人车运营服务能力，且各单位应当签署运营服务及相关侵权责任划分的协议；
（三）具备完善的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方案，至少包括路段、区域、时间、项目、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四）具备对功能型无人车的实时远程监控能力；
（五）具备对功能型无人车及远程监管平台的网络及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六）具备风险应对机制和应急处置能力；
（七）对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可能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具备足够的民事赔偿能力；
（八）应用试点主体属于在龙岗区新成立且注册登记的全资子公司、暂无法满足申请要求及条件的，可提交关联公司满足本办法相关规定的申请材料。
第6条 申请在龙岗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活动的主体，除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在国内开展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或应用试点不少于三个月的经验；
（二）具备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方案，至少包括应用试点路段、区域、时间、项目、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三）具备完善的功能型无人车运营安全管理制度。
（四）同型号、同系统、同架构的车辆在深圳市或者国内其他城市相似道路和区域进行过合计不低于1200小时或者5000公里的应用试点活动（每车累计不低于240小时或1000公里），且未发生主责交通事故；或每车在龙岗区行政区域范围内累计道路测试不低于240小时或者1000公里，且未发生主责交通事故；
第7条 申请在龙岗区行政区域内开展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的功能型无人车在满足基本参数要求的前提下（见附件1），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 车辆在无载荷情况下的质量不大于1000千克，具备载货功能的功能型无人车装载货物质量不大于500千克，满载车辆质量不大于1500千克；
（二）最高设计时速不大于45公里/时；温度在20℃以上时，一次充换电完成后，用于物流运输用途的车辆满载综合续驶里程应大于80公里；
（三）每车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的责任保险凭证或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的自动驾驶事故赔偿保险凭证；
（四）自动驾驶系统具备安全提醒及警示功能，能够在发生故障、交通事故或临时停车等紧急情况下自动提醒其他车辆及行人注意；
（五）车辆具备人工接管装置可实现现场人工控制，具备远程控制能力，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实现人工接管；
（六）车身安装或者粘贴车身反光标识；
（七）具备数据记录和存储功能，能按照规定实时回传下列信息，并接入政府监管平台，能够自动记录和存储功能型无人车发生事故或失效状况发生前至少90秒的状态信息，数据存储时间不低于1年：
1.车辆（临时）行驶标识编码；
2.车辆控制模式；
3.车辆位置；
4.车辆速度、加速度、行驶方向等运动状态；
5.车辆灯光、喇叭、信号实时状态；
6.车辆故障情况（如有）；
7.管理部门依法要求接入的数据。
（八）经国家、广东省或者深圳市认可的国内测试区（场）检测合格，检测项目应当至少包括本办法要求的测试项目（见附件2）。
功能型无人车因实际业务应用需要，有部分参数无法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应当取得经智能网联汽车及功能型无人车行业专家评审通过的未降低车辆安全性能、未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证明。
第8条 功能型无人车商业化运营试点安全员是负责实时监测功能型无人车行驶状态，并在出现异常情况时通过车辆人工接管装置或者远程控制程序采取应急措施接管车辆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依法与申请主体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
（二）熟练掌握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交通安全知识；
（三）经申请主体培训合格，熟练掌握功能型无人车操作及接管相关知识，具备紧急状态下应急处置能力。
（四）无严重精神类疾病及其他影响操控作业的疾病。
第9条 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主体应向工作小组提交相应申请材料（见附件3、4）。工作小组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工作小组应对申请材料确认并发放告知书，申请主体应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向相关部门申领（临时）行驶标识并向工作小组备案。不符合条件的，工作小组应说明理由并给予一次补正机会，申请主体应自收到补正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交补正材料，逾期未补正视为撤回申请。工作小组在收到补正材料后，于10个工作日内重新完成审核。
首次在龙岗区行政区域内申请开展道路测试、应用试点的车辆原则上不超过30辆。
第10条 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主体在安全性自我声明有效期内开展相关活动累计超过5000公里且未违反本办法相关要求的，可申请新增同型号、同系统、同架构功能型无人车。相关主体应当向工作小组提交安全性自我声明、拟增加的车辆数量及必要性说明、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车辆一致性核查报告、自动驾驶功能检测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经工作小组确认后，可以使用新增的车辆开展活动。
新增车辆有多台的，首次申请按照10%的比例进行自动驾驶功能检测；再次申请新增车辆时，工作小组可以根据行业技术发展情况以及相关主体在龙岗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活动开展情况，具体制定抽检比例。
第11条 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主体因技术迭代及安全需要，新增、升级或者替换车辆部分软硬件的，在向工作小组提交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自动驾驶检测报告及未降低安全性证明材料后，可以将相应车辆视为同架构车辆。
第12条 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主体如需变更安全员、运行计划、车辆软硬件配置的，应当提前10个工作日向工作小组提交更新后的安全性自我声明、信息变更表（见附件5）。
第13条 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安全性自我声明有效期不超过18个月。
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主体在安全性自我声明有效期内未违反本办法相关要求的，可申请延期开展相应试点活动，申请主体应当在安全性自我声明有效期结束前15个工作日内向工作小组提交延期申请表（见附件6）、更新后的安全性自我声明，延期申请时长一次不超过6个月。
第14条 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主体在开展相关活动过程中，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每车配备远程或现场安全员；
（二）按照安全性自我声明载明的路段、区域、时间等信息开展活动。
（三）与交警部门建立日常沟通渠道，服从交警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遵守龙岗区临时性交通管控措施；
（四）定期对功能型无人车进行安全性能维护，确保车辆软硬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五）不得擅自进行可能影响车辆功能、性能的软硬件变更，确需变更安全员、运行计划、车辆软硬件配置等相关信息的，应当按本办法相关要求申请变更。
（六）建立内部安全运营管理制度，确保落实到位、责任到人，定期为安全员开展培训和考核工作。
第15条 开展道路测试、应用试点的功能型无人车应遵守以下规定：
（1） 按要求悬挂相应的行驶标识；
（2） 按要求安装车载数据记录装置，并确保数据合法接入政府监督管理数据平台；
（3） 应当靠机动车道右侧行驶；在与行人、非机动车混行的道路上行驶时，应当低速行驶，避让行人；
（4） 行驶过程中应根据路况和天气情况开启提示灯，与前车保持足够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不得逆行；
（5） 行驶过程中不应当对周边的正常道路交通活动产生干扰，不得并排行驶；
（6） 通过交叉路口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过；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
（7） 如需临时停车时，应当在就近非机动车停放点停放；在未设置非机动车停放点或者停放条件无法满足停放需求的路段上，功能型无人车停放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8） 在街道社区、企业园区、大中专院校、公园等内部道路行驶时，应当遵守相应管理方的规定；
（9） 如遇突发紧急情况，确需在商业化运营试点方案载明的路段外短暂运行时，应当由安全员采用人工控制模式行驶。
第16条 禁止采用功能型无人车搭载以下物品：
（一）法律及行政法规禁止流通的物品；
（二）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非法出版物、宣传片、印刷品等；
（三）武器、弹药、非法药物、生化制品、传染性物品、易燃易爆、腐蚀性、放射性等物品；
（四）妨碍公共安全的物品。
第17条 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主体应当遵守国家、广东省以及深圳市相关规定，建立健全网络和数据安全防护体系，防止数据泄露、窃取和篡改；依法保护托运人、车外交通参与者等的个人信息，合法采集、存储、使用个人信息。
第18条 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主体应当每6个月向工作小组提交阶段性运行报告；应用试点主体每3个月向工作小组提交阶段性报告（见附件7）。在道路测试、应用试点活动结束后1个月内向工作小组提交总结报告。
第19条 功能型无人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安全员应当立即停止相关活动，保护好现场并立即报警。道路测试、应用试点主体应在12小时内将交通事故情况向工作小组报告；如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车辆损毁的，道路测试、应用试点主体应在1小时内将事故情况上报工作小组。未按照要求报告的，暂停其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活动24个月。
第20条 [bookmark: _Hlk110956703]发生下列情形之一且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工作小组经核实后，可以暂停、终止相关主体的道路测试、应用试点资格，撤销安全性自我声明、回收车辆标识，相关主体自被终止相关活动之日起1年内不得再次提交申请：
（一）提交不实材料或者数据的；
（二）未按安全性自我声明的内容开展活动的，存在持续的超区运行、超时运行、逃避监管等严重违规行为的；
（三）未按照规定及时上报相关信息，逃避监管的；
（四）发生造成人员重伤、死亡或者车辆损毁的责任交通事故的；
（五）其他违反本办法要求的。
第21条 功能型无人车发生交通事故或交通违法行为的，由公安交警部门进行处理和责任认定。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主体及安全员应当积极配合公安交警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取证工作，主动如实提供事故发生前至少九十秒的数据信息。事故责任主体包括无人车安全员、道路测试主体、示范应用主体等;交通违法由无人车安全员接受处罚。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后的5个工作日内，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主体应向工作小组提交事故原因分析报告等相关材料。
第22条 本办法自2025年X月X日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本办法由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新能源汽车产业办公室）负责解释，可根据实际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修订调整。
第23条 本办法与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相关管理规定不一致的，按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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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功能型无人车基本参数要求

一、车身参数
（一）原则上，整车长度应不大于3.7m;
（二）原则上，整车宽度为所有部件及箱体的横向尺寸不大于1.5m；
（三）原则上，整车高度为车体顶部最高处至地面的距离应不大于2.0m；
二、车体要求
车厢密闭，具备防介入、防拆卸等安全措施，配备监控系统，可远程监控车辆周边、车辆位置、车辆行驶状态等有关信息，配备自动驾驶数据记录装置可实时记录以上信息。
三、通过性参数
（一）最小转弯半径应不大于4.5m；
（二）最大爬坡能力应不小于20%；
（三）最小离地间隙应不小于110mm，且不大于160mm。
四、动力参数
采用纯电机驱动，功能型无人车在4s内起步加速应不大于5km/h。
五、倾斜稳定性
（一）满载时，应能停在坡度不小于20%的坡道上，不得后溜。
（二）满载时，应能在左右倾斜（侧向）坡度不小于20%的情况下保持稳定。
六、运行环境适应性
（一）在晴天、阴天、中雨及以下、轻雾、轻霾、夜晚等环境下均能正常工作，不能丧失其正常行驶功能，各电器部件功能正常，在雨天条件下，箱体内无水迹。
（二）行驶在水深不大于120mm的环境中，应能保证设备绝缘，并应保证正常行驶，灯具、电动机、蓄电池等电器部件功能正常。
七、安全性要求
（一）凡人体可触及之处，均不应有尖角、毛刺、飞边等外露的锐边，车架、厢体四周以及厢体门等零部件的端部必须加工成圆角或用护套覆盖；
（二）功能型无人车传感器的车前和车后最大有效感知距离应不小于50m；
（二）符合信息安全要求，可参考适用《基于公众电信网的联网汽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等标准中的有关规定。



附件2

功能型无人车自动驾驶功能检测项目
	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场景

	1
	交通信号灯识别及响应
	机动车信号灯

	
	
	非机动车信号灯

	2
	交通标志和标线识别及响应
	人行横道线

	
	
	非机动车道标志标线

	
	
	机动车道标志标线

	3
	障碍物识别及响应
	障碍物识别及响应

	4
	行人和非机动车识别及响应
	行人横穿

	
	
	非机动车横穿

	5
	
周边车辆行驶状态识别及响应
	前方车辆切入

	
	
	前方车辆切出

	
	
	前方车辆静止

	6
	最小风险策略
	靠边停车

	7
	紧急避险能力
	行人突然横穿

	
	
	非机动车突然横穿

	8
	人工接管
	现场人工接管及接管后的可操作性

	
	
	远程人工接管及接管后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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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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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2、 [bookmark: _Toc10490]功能型无人小车道路测试申请授权委托书
我单位（单位名称）作为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的申报主体，现正式授权（被授权人姓名）作为我单位的合法授权代表，代表我单位办理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申报的相关事宜。
被授权人信息如下：
姓名：（被授权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被授权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范围如下：
准备、整理并递交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的申报材料；代表我单位在申报材料上签字；办理与申报相关的其他必要手续。
本授权委托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申报工作结束之日止。
特此授权。

授权单位（盖章）：（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法人姓名）
签署日期：（年/月/日）


3、 
8

4、 [bookmark: _Toc17489]安全性自我声明

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

我单位声明如下： 
本单位  （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主体名称）  因业务需要，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深圳市龙岗区开展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在测试期间将严格按照《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基本信息》（见背面）的内容，严格遵守《深圳市功能型无人小车道路交通运行环境影响评估指引（试行）》及《深圳市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测试及应用试点管理办法（试行）》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安全有序开展道路测试活动。



                                                       
（道路测试主体单位法人签章）      （龙岗区政府主管部门签章）          

年   月   日


背面
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基本信息
	道路测试主体
	

	道路测试车辆
	（须依次列出对应车辆唯一性编码）

	道路测试安全员
	（须依次列出安全员姓名及身份证号）

	道路测试路段或区域
	（须依次列出）

	转场路段
	（须列出车辆在道路测试
路段或区域间进行转场的路段）

	道路测试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道路测试项目
	



5、 [bookmark: _Toc4245]承诺函

XXX公司
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承诺

我单位承诺如下： 
1、X年X月X日至X年X月X日，我单位下属XX台XX车型自动驾驶车辆（与本次在龙岗区申请XX车型功能型无人车一致，为其“三同”车辆），已在XXX市/区累计开展道路测试时长XXX，累计自动驾驶里程XXX公里。我单位承诺上述数据真实，历史道路测试期间无交通违法行为且未发生我单位需要承担责任的交通事故。
2、我单位提交的所有材料及数据均真实、有效、合法，若有不符，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我单位在龙岗区开展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期间，如发生交通事故或交通违法行为，将积极配合龙岗区智能网联汽车及功能型无人车管理工作小组及交警部门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主动承担相应责任。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6、 [bookmark: _Toc16401]申请主体运营服务能力报告

[bookmark: _Toc12662]（一）测试主体工商注册相关文件证明
提供营业执照，加盖公章。
[bookmark: _Toc26538]（二）测试主体情况介绍
格式自拟，包括但不限测试主体技术团队介绍、主要成员履历、人员规模、车辆规模、发明专利、软著作等。
[bookmark: _Toc18452]（三）测试主体在其他城市、区域开展的功能型无人车运营情况介绍及证明
详细介绍在其他城市开展商业化运营的车辆数、里程数等情况，如获得牌照，需提供牌照信息。运营里程需出具由第三方机构签章的证明材料，并对历史运营期间出现的异常行驶情况或交通事故（如有）相应情况进行说明。
[bookmark: _Toc30511]（四）功能型无人车运营服务团队说明
详细介绍测试主体运营服务团队组成、职责、运营服务规范，其中，运营服务包括业务服务、车辆技术管理、远程监控等。
[bookmark: _Toc11395]（五）功能型无人车安全保障团队说明
详细介绍测试主体安全保障团队组成、职责、保障方案，其中，安全保障包括道路交通安全、网络及数据安全等。
[bookmark: _Toc27019]（六）功能型无人车运营管理制度说明
详细介绍测试主体安全生产制度、夜间行驶保障机制（如有夜间时段运营需提供）、风险应对机制、应急处置机制、网络及数据安全保障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等。
[bookmark: _Toc27803]（七）涉及公司的关系说明（若有）
申请车辆所属、保险购买主体为申请主体母公司（子公司），或者安全员为申请主体母公司（子公司）员工的，补充两家公司关系证明，承诺发生事故后由申请主体承担相应责任，并加盖双方公司公章。禁止使用第三方外包服务。


7、 [bookmark: _Toc355]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方案

[bookmark: _Toc17364]（一）基本信息
详细说明拟开展功能型无人小车道路测试的车辆技术参数，至少包含车身长度、宽度、高度以及整备质量等。
详细说明拟在龙岗区申请开展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的区域、路段、场景、时间、规模。
[bookmark: _Toc10769]（二）车辆行驶规则
详细说明车辆在各路段的行驶车道、运行速度及其他必要说明的通行规则。
[bookmark: _Toc7904]（三）配备的服务团队情况说明
详细说明道路测试项目负责人、联系方式，以及道路测试开展期间负责运营服务、安全保障的团队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团队人员名单、职责分工、联系方式等。
[bookmark: _Toc31058]（四）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功能型无人车在道路测试活动中突发交通事故、突遇极端天气、车辆失控等，需详细说明测试主体能够提供的有效措施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8、 [bookmark: _Toc28938]车辆自动驾驶功能说明及检测报告

[bookmark: _Toc8105]（一）基本信息说明
格式自拟，包括车辆图片、车架号、软硬件配置等说明。
[bookmark: _Toc4522]（二）测试车辆合格证明和一致性检测证明
依次提供并列出每辆功能型无人车出厂合格证明。如需证明同批次申请车辆为“三同”车辆，应当同时提供由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一致性检测证明。
[bookmark: _Toc17532]（三）测试车辆安全性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提供功能型无人车安全性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bookmark: _Toc18995]（四）测试车辆自动驾驶功能说明及设计运行条件说明
包括车辆自动驾驶等级、自动驾驶功能自动驾驶功能对应的设计运行条件，其中，设计运行条件含设计运行范围、车辆状态和驾乘人员状态等。需进一步说明车辆设计运行范围与拟申请道路测试路段内各类交通要素对应关系。
[bookmark: _Toc29815]（五）测试车辆自动驾驶功能检测报告
提供由国家、广东省或者深圳市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自动驾驶功能检测报告，检测项目应满足《深圳市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测试及应用试点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


9、 [bookmark: _Toc16798]保险购买凭证

格式自拟，提供道路测试车辆每车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的责任保险凭证或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的自动驾驶事故赔偿保险凭证。
提供的保险凭证应能清晰看清保险的购买主体、保险方案、被保车辆车架号、保险有效期及保险公司盖章。



10、 [bookmark: _Toc15297]车辆监控功能说明

格式自拟，提供车辆具备状态记录、存储及在线监控功能并能够按照《深圳市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测试及应用试点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实时回传车辆标识、控制模式、位置、速度、加速度、行驶方向等信息至政府监管平台的证明。


11、 [bookmark: _Toc6209]安全员配备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4857]（一）基本信息
姓名、身份证、驾驶证信息（扫描件）及对应驾驶车辆代码。具有3年以上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经验。
[bookmark: _Toc24406]（二）安全员劳动合同
依次提供合同关键页及签字页。如存在安全员劳动合同有效期无法覆盖申请周期的情况，测试主体应当另行出具续签、更替新安全员的承诺文件。
[bookmark: _Toc15651]（三）安全员培训考核方案
格式自拟，培训考核内容至少包括自动驾驶系统操作、安全驾驶、职业技能、职业道德等方面。
[bookmark: _Toc12732]（四）安全员培训考核合格证明
格式自拟，包括培训时间地点、培训人员记录、培训内容、安全员培训签到记录、培训考核合格证明等信息。
[bookmark: _Toc26087]（五）安全员资质承诺书
格式自拟。


12、 [bookmark: _Toc8116]申报线路符合负面清单回避原则承诺书


我单位声明如下： 

本次申报的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线路符合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线路负面道路回避原则。





                  声明单位：                                                                     
（道路测试主体单位法人签章）    
年   月   日
13、 [bookmark: _Toc2765]
功能型无人小车道路测试线路申报表

	企业名称
	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主体名称
联合体需列明所有主体名称

	线路名称
	XX（起点）-XX（终点）；简述开展项目的场景。

	计划投放情况
	车辆数量、车型、车辆唯一性编码

	联系
方式
	（须列出安全员、运营负责人姓名与联系方式）

	期望运营时间（勾选）
	夜间
	平峰
	早高峰
	晚高峰

	
	23:00-6:00
	6:00-7:00；
9:00-17:30；
19:30-23:00
	7:00-9:00
	17:30-19:30

	
	
	
	
	

	涉及主干路
	例如：涉及：XX路。该主干路无法规避，经现场调查XX路平峰车流量较小，功能型无人小车运营期间对道路交通影响较小，特申请在平峰期运营该线路。

	涉及学校路段
	例如：涉及XX学校，上放学时段为：7:00-8:00，放学时段为：4:00-5:30

	行驶线路（去程）
（须文字描述运营路线）

	线路总图（去程）
(须以图片形式呈现行驶路线)

	道路(路口)名称
	道路等级
	车道数
	里程（km）
	现场照片
	备注

	
	
	
	
	
	路面质量（较好、少量破损、严重破损）；标线情况（清晰、部分模糊、模糊）；施工情况（无、单车道施工、多车道施工）；是否经过学校（是、否）

	
	
	
	
	
	

	按需增加栏目

	行驶线路（返程）
xxx

	线路总图（返程）
(须以图片形式呈现行驶路线)

	道路(路口)名称
	道路等级
	车道数
	里程（km）
	现场照片
	备注

	
	
	
	
	
	

	
	
	
	
	
	

	按需增加栏目




填写说明：
1. 各申报企业需严格按此模板，自行填写申报线路信息，未按此模板填写并申报的线路，审批单位有权拒绝审批。
2. 申报线路需要按照“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线路负面道路回避原则”进行选线，未按照此原则选线的线路，审批单位有权拒绝审批。
3. 运营线路填报要求：填写线路途径的主要路段及路口，包括全部的左转路口、直行路口和右转路口。
4. 现场照片拍摄要求：（1）路段拍摄要看清全部车道、道路标线情况；（2）路口拍摄需要尽量看清全部路口、主要方向来车及排队情况。
5.如涉及早晚高峰时段的试运营申请，除提供平峰时段拍摄照片外，还需要按照此模板，提供沿线早晚高峰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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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ookmark: _Toc27760]
8

15、 [bookmark: _Toc1148003308]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申请授权委托书

我单位（单位名称）作为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的申报主体，现正式授权（被授权人姓名）作为我单位的合法授权代表，代表我单位办理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申报的相关事宜。
被授权人信息如下：
姓名：（被授权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被授权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范围如下：
准备、整理并递交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的申报材料；
代表我单位在申报材料上签字；
办理与申报相关的其他必要手续。
本授权委托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申报工作结束之日止。
特此授权。

授权单位（盖章）：（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法人姓名）
签署日期：（年/月/日）


16、 [bookmark: _Toc23696][bookmark: _Toc162227747]安全性自我声明

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
安全性自我声明

我单位声明如下： 
本单位  （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主体名称）  因业务需要，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深圳市龙岗区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在试点期间将严格按照《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基本信息》（见背面）的内容，严格遵守《深圳市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及应用试点管理办法（试行）》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安全有序开展应用试点活动。



                                                       
（应用试点主体单位法人签章）           

年   月   日


背面
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基本信息
	应用试点主体
	

	应用试点车辆
	（须依次列出对应车辆唯一性编码）

	应用试点安全员
	（须依次列出安全员姓名及身份证号）

	应用试点路段或区域
	（须依次列出）

	转场路段
	（须列出车辆在应用试点
路段或区域间进行转场的路段）

	应用试点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应用试点
项目
	




17、 [bookmark: _Toc1262716268][bookmark: _Toc25740]承诺函

XXX公司
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承诺

我单位承诺如下： 
1、X年X月X日至X年X月X日，我单位下属XX台XX车型自动驾驶车辆（与本次在龙岗区申请XX车型功能型无人车一致，为其“三同”车辆），已在XXX市/区累计开展应用试点时长XXX，累计自动驾驶里程XXX公里。我单位承诺上述数据真实，历史应用试点期间无交通违法行为且未发生我单位需要承担责任的交通事故。
2、我单位提交的所有材料及数据均真实、有效、合法，若有不符，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我单位在龙岗区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期间，如发生交通事故或交通违法行为，将积极配合龙岗区智能网联汽车及功能型无人车管理工作小组及交警部门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主动承担相应责任。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
                                 （单位公章）：
2025年  月  日    

18、 [bookmark: _Toc27247][bookmark: _Toc531115848]申请应用试点车辆证明材料

1、同型号、同系统、同架构的车辆在深圳市或者国内其他城市相似道路和区域进行过合计不低于1200小时或者5000公里的应用试点活动（每车累计不低于240小时或1000公里），提供期间未发生主责交通事故的说明材料（包括原申请材料、原安全性自我声明、原临时行驶车号牌、应用试点报告、道路和区域相似的分析报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车辆一致性核查报告等）。
2、同型号、同系统、同架构的车辆在龙岗区行政区域范围内累计道路测试不低于240小时或者1000公里，且未发生主责交通事故的说明材料。
上述第1项、第2项申请材料由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主体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其中一项。其中，道路和区域相似的分析报告应当参考《深圳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开放道路技术要求（试行）》的开放测试道路选取标准考虑要素进行充分分析。


19、 [bookmark: _Toc944796419][bookmark: _Toc19051]试点主体运营服务能力报告

[bookmark: _Toc13305][bookmark: _Toc1187657025]（一）试点主体工商注册相关文件证明
提供营业执照，加盖公章。
[bookmark: _Toc32634][bookmark: _Toc671397180]（二）试点主体情况介绍
格式自拟，包括但不限试点主体技术团队介绍、主要成员履历、人员规模、车辆规模、发明专利、软著作等。
[bookmark: _Toc22116][bookmark: _Toc155971670]（三）试点主体在其他城市、区域开展的功能型无人车运营情况介绍及证明
详细介绍在其他城市开展应用试点的车辆数、里程数等情况，如获得牌照，需提供牌照信息。运营里程需出具由第三方机构签章的证明材料，并对历史运营期间出现的异常行驶情况或交通事故（如有）相应情况进行说明。
[bookmark: _Toc28560][bookmark: _Toc1877766354]（四）功能型无人车运营服务团队说明
详细介绍试点主体运营服务团队组成、职责、运营服务规范，其中，运营服务包括业务服务、车辆技术管理、远程监控等。
[bookmark: _Toc11199][bookmark: _Toc272452449]（五）功能型无人车安全保障团队说明
详细介绍试点主体安全保障团队组成、职责、保障方案，其中，安全保障包括道路交通安全、网络及数据安全等。
[bookmark: _Toc31689][bookmark: _Toc2028030404]（六）功能型无人车运营管理制度说明
详细介绍试点主体安全生产制度、风险应对机制、应急处置机制、网络及数据安全保障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等。
[bookmark: _Toc1744182365][bookmark: _Toc27352]（七）涉及公司的关系说明（若有）
申请车辆所属、保险购买主体为申请主体母公司（子公司），或者安全员为申请主体母公司（子公司）员工的，补充两家公司关系证明，承诺发生事故后由申请主体承担相应责任，并加盖双方公司公章。禁止使用第三方外包服务。


20、 [bookmark: _Toc974784511][bookmark: _Toc31062]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方案

[bookmark: _Toc500969013][bookmark: _Toc3917]（一）基本信息
详细说明拟在龙岗区申请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的区域、路段、场景、时间、规模。
[bookmark: _Toc19397][bookmark: _Toc1374976279]（二）车辆行驶规则
详细说明车辆在各路段的行驶车道、运行速度及其他必要说明的通行规则。
[bookmark: _Toc4918][bookmark: _Toc2000530001]（三）配备的服务团队情况说明
详细说明试点项目负责人、联系方式，以及试点开展期间负责运营服务、安全保障的团队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团队人员名单、职责分工、联系方式等。
[bookmark: _Toc7819][bookmark: _Toc1988534298]（四）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功能型无人车在应用试点活动中突发交通事故、突遇极端天气、车辆失控等，需详细说明试点主体能够提供的有效措施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21、 [bookmark: _Toc1041193566][bookmark: _Toc3846]车辆自动驾驶功能说明及检测报告

[bookmark: _Toc8148][bookmark: _Toc993589458]（一）基本信息说明
格式自拟，包括车辆图片、车架号、软硬件配置等说明。
[bookmark: _Toc1857555097][bookmark: _Toc14745]（二）试点车辆合格证明和一致性检测证明
依次提供并列出每辆功能型无人车出厂合格证明。如需证明同批次申请车辆为“三同”车辆，应当同时提供由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一致性检测证明。
[bookmark: _Toc28394][bookmark: _Toc13025584][bookmark: _Toc20872][bookmark: _Toc1224944568]（三）试点车辆自动驾驶功能说明及设计运行条件说明
包括车辆自动驾驶等级、自动驾驶功能自动驾驶功能对应的设计运行条件，其中，设计运行条件含设计运行范围、车辆状态和驾乘人员状态等。需进一步说明车辆设计运行范围与拟申请应用试点路段内各类交通要素对应关系。
[bookmark: _Toc839712555][bookmark: _Toc17068]（四）试点车辆自动驾驶功能检测报告
提供由国家、广东省或者深圳市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自动驾驶功能检测报告，检测项目应满足《深圳市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管理工作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


22、 [bookmark: _Toc498503077][bookmark: _Toc565]保险购买凭证

格式自拟，提供试点车辆每车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的责任保险凭证或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的自动驾驶事故赔偿保险凭证。
提供的保险凭证应能清晰看清保险的购买主体、保险方案、被保车辆车架号、保险有效期及保险公司盖章。



23、 [bookmark: _Toc1679129288][bookmark: _Toc12527]车辆监控功能说明

格式自拟，提供车辆具备状态记录、存储及在线监控功能并能够按照《深圳市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管理工作指引（试行）》相关规定实时回传车辆标识、控制模式、位置、速度、加速度、行驶方向等信息至政府监管平台的证明。


24、 [bookmark: _Toc10802][bookmark: _Toc1067755658]安全员配备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57551640][bookmark: _Toc1475]（一）基本信息
姓名、身份证、驾驶证信息（扫描件）及对应驾驶车辆代码。具有3年以上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经验。
[bookmark: _Toc713930988][bookmark: _Toc22003]（二）安全员劳动合同
依次提供合同关键页及签字页。如存在安全员劳动合同有效期无法覆盖申请周期的情况，试点主体应当另行出具续签、更替新安全员的承诺文件。
[bookmark: _Toc20970][bookmark: _Toc557079073]（三）安全员培训考核方案
格式自拟，培训考核内容至少包括自动驾驶系统操作、安全驾驶、职业技能、职业道德等方面。
[bookmark: _Toc388335198][bookmark: _Toc6372]（四）安全员培训考核合格证明
格式自拟，包括培训时间地点、培训人员记录、培训内容、安全员培训签到记录、培训考核合格证明等信息。
[bookmark: _Toc1261444649][bookmark: _Toc20999]（五）安全员资质承诺书
格式自拟。


25、 [bookmark: _Toc91][bookmark: _Toc1705082381]申报线路符合负面清单回避原则承诺书

我单位声明如下： 

本次申报的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线路符合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线路负面道路回避原则。

                  声明单位：                                                                     
（试点主体单位法人签章）    
年   月   日









26、 [bookmark: _Toc550562945][bookmark: _Toc7251]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线路申报表

	企业名称
	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主体名称
联合体需列明所有主体名称

	线路名称
	XX（起点）-XX（终点）；简述开展项目的场景。

	计划投放情况
	车辆数量、车型、车辆唯一性编码

	联系
方式
	（须列出安全员、运营负责人姓名与联系方式）

	期望运营时间（勾选）
	夜间
	平峰
	早高峰
	晚高峰

	
	23:00-6:00
	6:00-7:00；
9:00-17:30；
19:30-23:00
	7:00-9:00
	17:30-19:30

	
	
	
	
	

	涉及主干路情况
	例如：涉及：XX路。该主干路无法规避，经现场调查XX路平峰车流量较小，功能型无人车运营期间对道路交通影响较小，特申请在平峰期运营该线路。

	行驶线路（去程）
（须文字描述运营路线）

	线路总图（去程）
(须以图片形式呈现行驶路线)

	道路(路口)名称
	道路等级
	车道数
	里程（km）
	现场照片
	备注

	
	
	
	
	
	路面质量（较好、少量破损、严重破损）；标线情况（清晰、部分模糊、模糊）；施工情况（无、单车道施工、多车道施工）；是否经过学校（是、否）

	
	
	
	
	
	

	按需增加栏目

	行驶线路（返程）
xxx

	线路总图（返程）
(须以图片形式呈现行驶路线)

	道路(路口)名称
	道路等级
	车道数
	里程（km）
	现场照片
	备注

	
	
	
	
	
	

	
	
	
	
	
	

	按需增加栏目




填写说明：
1. 各申报企业需严格按此模板，自行填写申报线路信息，未按此模板填写并申报的线路，审批单位有权拒绝审批。
2. 申报线路需要按照“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线路负面道路回避原则”进行选线，未按照此原则选线的线路，审批单位有权拒绝审批。
3. 运营线路填报要求：填写线路途径的主要路段及路口，包括全部的左转路口、直行路口和右转路口。
4. 现场照片拍摄要求：（1）路段拍摄要看清全部车道、道路标线情况；（2）路口拍摄需要尽量看清全部路口、主要方向来车及排队情况。
5.如涉及早晚高峰时段的试运营申请，除提供平峰时段拍摄照片外，还需要按照此模板，提供沿线早晚高峰现场照片。




附件5
信息变更表
	申请主体：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车辆信息变更说明
（包括（临时）行驶标识以及变更信息）：        

	安全员信息变更说明：
（包括姓名、身份证号、驾驶证号以及变更信息）

	运行计划变更说明：
（包括运行周期、运行时段、运行区域、运行路段以及变更信息）

	申请承诺：
本单位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主体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延期申请表
	申请主体：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原道路测试/应用试点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道路测试/应用试点周期内总体情况：
注：另附道路测试或者应用试点报告。

	延期申请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延期申请原因：

	延期道路测试/应用试点计划概述：

	申请承诺：
本单位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主体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7

龙岗区功能型无人车测试及应用试点运行报告

项目：道路测试/应用试点
企业：单位名称
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综述
（一）总体概况
我单位自    年  月  日起在龙岗区开展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应用试点，共投入车辆  台、安全员  人。
截至目前，累计里程    公里；覆盖区域    平方公里；累计订单数量         单（如有）。
（二）阶段性概况
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时间内，   台车辆的累计行驶里程    公里；自动驾驶行驶里程    公里，自动驾驶行驶里程占比   %；平均脱离间隔里程    公里；平均行驶里程    公里；平均车速    公里/小时；发生交通事故     起，有责任的交通事故     起；累计完成总订单    单（如有）。

二、车辆基本情况
	序号
	行驶标识
	主要开展活动的路段或区域名称

	1
	
	

	2
	
	

	3
	
	

	...
	...
	...



三、安全员基本情况
	序号
	安全员姓名
	身份证
	负责车辆的行驶标识

	1
	
	
	

	2
	
	
	

	3
	
	
	

	...
	...
	...
	...



四、车辆运行情况
（一）车辆运行数据
	行驶标识
	运行时长（h）
	平均车速（km/h）
	行驶里程

	
	
	
	自动驾驶（km）
	人工驾驶（km）

	
	
	
	
	

	
	
	
	
	

	...
	...
	...
	...
	...

	平均值
	
	
	
	



（二）人工接管（脱离）情况
	临时标识
	主要脱离场景
	主要脱离地点
	人工接管（脱离）
次数
	平均脱离
间隔里程（km）

	
	
	
	
	

	
	
	
	
	

	...
	...
	...
	
	...



（三）人工接管（脱离）分析
结合车辆的人工接管（脱离）情况，对主要脱离场景（如车道变更、路口转弯等）、主要脱离地点、主要脱离原因进行总体分析。
（四）存在的风险及下一步应对措施
结合脱离原因分析存在的风险，提出下一步优化改善计划。

五、车辆交通安全情况
发生的交通事故情况以及对有责任交通事故的说明。

六、主体承诺
本单位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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